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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

综合〔2021〕4 号）、《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

评〔2021〕45号）有关要求，推动污染物和碳排放评价管理统筹融合，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

环境治理协同增效，实现环境影响评价在减污降碳源头上的管控作用，指导和规范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工作流程、内容、方法和要

求。 

本指南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 

本指南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制订。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范兴建、刘晓华、胡茂杰、吴贤斌、庄新文、张宁、宋文玲。 

本指南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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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江苏省域内的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印染等重点

行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适用范围见附录 A。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指南。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部分：发电企业 

GB/T 32151.3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3部分：镁冶炼企业 

GB/T 32151.4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4部分：铝冶炼企业 

GB/T 3215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GB/T 32151.7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7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GB/T 3215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环办气候函〔2021〕1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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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首批 10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

办气候〔2013〕2526号） 

关于印发第二批 4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

办气候〔2014〕2920号） 

关于印发第三批 10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

气候〔2015〕1722号）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 

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技术指南（试行）（环办环评函〔2021〕346号）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定义术语适用于本指南。 

3.1 碳排放 

建设项目在生产运行阶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活动

和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

放。 

3.2 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在生产运行阶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活动

和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以及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建设项目

正常和非正常工况，以及有组织和无组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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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边界 

本指南以建设项目为核算边界，属于改扩建或异地搬迁的建设项目应对拟建项目和现有

项目分别进行核算，具体核算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其中

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和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

指挥系统（厂部）等。 

对于涉及产能置换、区域削减的建设项目，还应核算被置换项目及污染物减排量出让方

碳排放量变化情况。 

3.4 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5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在工业生产中除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之外的其他化学反应过程或物理变化过程的二

氧化碳排放。 

3.6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排放 

净购入电力、热力（蒸汽、热水等）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7 排放因子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例如每单位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每单位购入电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3.8 碳排放绩效 

衡量建设项目碳排放水平的指标，包括单位产品碳排放量（Q 产品）、单位工业增加值碳

排放量（Q 工增）、单位工业总产值碳排放量（Q 工总）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Q 能耗）等。 

4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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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设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专章，内容设置参照附录 D。按照环

环评〔2021〕45 号要求，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是否满足相关政策要求，调查明确建设项目

核算边界、碳排放源，开展碳排放量核算，核算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分析建设项目二氧

化碳排放水平，给出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碳排放评价的工作程序见图 1，建设项目碳排放现状调查及资

料收集内容见附录 B。 

 

图 1 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一般工作流程 

5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5.1碳排放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碳排放管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相关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的相

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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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设项目核算边界内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碳排放情况。

明确建设项目能源结构及各种能源消费量、涉及碳排放的工业生产环节原辅料使用量、碳回

收利用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等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应的排放因子数据，分析确定建设项目生

产运行阶段碳排放类型及排放种类。 

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还应包括现有项目的碳排放类型及各排放设施活动水平数

据等内容。实际工作中可根据现有项目的碳排放特点，开展调查和资料收集。 

5.2 确定评价标准 

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关键经济指标，选择合适的碳排放绩效（见表 1），作为建设项目

所适用的碳排放评价标准。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还应对建设项目实施后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碳排放绩效变化等进行分析评价，见表 2。 

表 1 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标准 

指标 单位 评价标准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Q 产品） tCO2/（t/MWh/GJ） 

行业碳排放水平、同行

业同类先进企业碳排放

绩效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Q 工增） tCO2/万元 

单位工业总产值碳排放量（Q 工总） tCO2/万元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Q 能耗） tCO2/ t 标煤 

表 2 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标准 

指标 单位 现有项目 建设项目建成后 指标变化率（%）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Q 产品） 

tCO2/ 
（t/MWh/GJ）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

排放量（Q 工增） 
tCO2/万元    

单位工业总产值碳

排放量（Q 工总） 
tCO2/万元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Q 能耗） 
tCO2/ t 标煤    

 

调查所属行业的碳排放水平作为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的标准。行业碳排放水平优先根据

另行发布的江苏省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确定，在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公开发布

前，可参考国内外既有的行业碳排放绩效，但需对参考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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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选取同行业同类先进企业的碳排放绩效数据作为评价标准。 

5.3 碳排放核算与评价 

5.3.1 现有项目 

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应调查现有项目的碳排放情况，包括现有项目规模、能源结

构及各种能源消费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涉及碳排放的工业生产环节原辅料使用量等内容。

实际工作中可根据现有项目的碳排放特点，选择相应内容开展调查和资料收集。现有项目碳

排放核算与评价应选择近三年碳排放量最大一年作为评价基准年。 

在对现有项目基本情况调查的基础上，从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净购入电

力和热力排放等方面核算现有项目碳排放量，分析计算现有项目的碳排放绩效。碳排放量核

算工作流程及方法见附录 C。碳排放绩效可结合建设项目特点及关键经济指标，优先选取单

位产品碳排放量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鼓励选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工业总产值

碳排放量等指标。 

将现有项目的碳排放绩效与行业碳排放水平以及同行业同类先进企业碳排放绩效进行

对比分析，确定项目碳排放水平。 

5.3.2 拟建项目 

按相关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从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净购入电

力和热力排放等方面，计算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碳排放量。结合项目特点及关键经济指标，选

择并计算建设项目碳排放绩效。 

与同行业碳排放水平以及同行业同类先进企业碳排放绩效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建设项目

碳排放水平，同时需分析项目实施对区域碳排放绩效考核目标可达性和对区域碳达峰的影

响。新建建设项目碳排放绩效应优于同行业碳排放水平。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应在现

状调查基础上，以挖掘现有项目碳减排潜力为目的，对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碳排放绩效下降率、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下降率等进行分析评价。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应优于现有项目排

放绩效，同时，应优于行业碳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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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分析 

从源头防控、过程控制以及回收利用等方面提出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碳减排措施，具体措

施可参考以下（不仅限于下述内容）提出： 

1.提出降低能耗、改进高能耗工艺、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等碳减排措施。 

2.结合碳绩效考核、碳市场交易、碳排放履约、排污许可与碳排放协同管理相关要求等

提出管理措施。 

3.有条件的项目应明确拟采取的能源结构优化、工艺产品优化、设备优化，余热余压回

收利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等其他降碳措施。 

4.针对现有项目，鼓励企业投入资金，实施设备优化、采用新的节能技术等碳减排措施，

降低现有项目碳排放量。 

从环境、经济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统筹开展拟采取的碳减排措施可行性论证。 

5.5 制定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编制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清单，明确其排放的管理要求。提出建立碳排放量核算所需

参数的相关监测和管理台账的要求，按照核算方法中所需参数，明确监测、记录信息和频次。

监测计划中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可参考建设项目对应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5.6 碳排放评价结论 

对建设项目碳排放政策符合性、碳排放情况、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碳排放水平、碳

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等内容进行概括总结。 

结合区域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碳排放水平对比情况等，给出建设项

目碳排放水平是否可接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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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指南适用行业及项目类别 

本指南适用行业及项目类别见表 A.1。 

表 A.1 指南适用行业及项目类别 

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及类别 

（GB/T 4754-2017） 
项目类别* 

电力 

（包含热力）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四十一、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1 火力发电 
含掺烧生活垃圾发电、掺烧污泥发电。发

电机组节能改造的除外；燃气发电除外；

单纯利用余热、余压、余气（含煤矿瓦斯）

发电的除外 
4412 热电联产 

建材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1 水泥制造 水泥粉磨站除外 

3041 平板玻璃制造 全部 

钢铁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二十八、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 炼铁 
全部 

312 炼钢 

313 钢压延加工 年产 50万吨及以上的冷轧 

314 铁合金冶炼 全部 

有色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二十九、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利用单质金属混配重熔生产合金的除外 
322 贵金属冶炼 

323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4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石化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二十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

除外 

252 煤炭加工 

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

除外；煤制品制造（2524）除外；其他煤

炭加工（2529）除外 

化工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

纯、混合、分装的 

262 肥料制造 化学方法生产氮肥、 磷肥、 复混肥的 

263 农药制造 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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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及类别 

（GB/T 4754-2017） 
项目类别* 

265 合成材料制造 纯、混合、分装的 

造纸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十九、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1 木竹浆制造 

手工纸、 加工纸制造除外 2212 非木竹浆制造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印染 

17 纺织业 十四、纺织业 

1713 棉印染精加工 

有洗毛、脱胶、缫丝工艺的；染整工艺有

前处理、染色、印花（喷墨印花和数码印

花的除外）工序的；有使用有机溶剂的涂

层工艺的 

1723 毛染整精加工 

1733 麻染整精加工 

1743 丝印染精加工 

1752 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1762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印染精加

工 

注：项目类别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需要编制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拟定，使用过程中若分类管理名录进行修正或调整，本表类别进行

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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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碳排放现状调查内容 

建设项目碳排放现状调查及资料收集内容见表 B.1，实际工作中可结合项目自身特点，

从表 B.1中选择相应内容开展调查和资料收集。 

表 B.1建设项目碳排放现状调查及资料收集内容 

调查要素 主要调查内容 

项目范围 核算边界 

项目规模 占地规模、产值规模、产品规模 

排放类型 

燃料燃烧 燃料类型及消耗量，用能结构 

工业生产过程 

（不包括燃料燃烧） 

参考对应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进行活动水平数据调查，主要包括生产工艺类型，各

原辅材料含碳量、使用量，产品、废物产量及含碳量等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电力 电力净购入量 

热力 热力净购入量 

回收利用量 二氧化碳作为产品的输出量、CCUS碳捕集量等 

 其他 
行业指南规定的其他排放类别，以及职工人数、食堂容纳量、

燃气使用量等 

注：现状调查和资料收集包括但不限于表 B.1所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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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碳排放计算工作流程及方法 

建设项目碳排放计算工作流程一般包括以下步骤： 

1.参考相关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识别碳排放源； 

2.参考表 B.1开展活动水平数据收集； 

3.核算碳排放量； 

4.建设项目碳排放量汇总。 

建设项目碳排放计算方法参考如下： 

建设项目碳排放总量计算见公式（1）： 

AE 总= AE 燃料燃烧+ AE 工业生产过程+ AE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R 固碳……  （1） 

式中： 

AE 总—碳排放总量（tCO2）； 

AE 燃料燃烧—燃料燃烧碳排放量（tCO2）； 

AE 工业生产过程—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量（tCO2）； 

AE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碳排放量（tCO2）； 

R 固碳—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量（tCO2）。 

（1）燃料燃烧的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AE 燃料燃烧），具体见公式（2）： 

AE 燃料燃烧=∑（ADi燃料×EFi燃料） ….. ….. ….（2） 

式中： 

i———燃料种类； 

ADi燃料—第 i种燃料燃烧消耗量（t或 k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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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燃料—第 i 种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t 或 tCO2/kNm3），现有项目优先采用

实测数据，拟建项目优先采用设计燃料折算值，没有实测数据/折算值的，参照相应行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或《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中推荐值计算。 

（2）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根据对应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或《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要求》中方法进行计算。其中钢铁、水泥和煤制合成气项目工艺过程二氧化碳源强按《关

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346号）中

的推荐方法核算。 

（3）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碳排放量（AE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计算方法见公式（3）： 

AE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AE 净购入电力+ AE 净购入热力 ….. …..（3） 

式中： 

AE 净购入电力—净购入电力碳排放量（tCO2）； 

AE 净购入热力—净购入热力碳排放量（tCO2）。 

其中，净购入电力耗碳排放量（AE 使用电力）计算方法见公式（4）： 

AE 净购入电力=AD 净购入电量×EF 电力 ….. ….. …（4） 

式中： 

AD 净购入电量—净购入电量（MWh）； 

EF 电力—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注：电力排放因子实行每年更新，建议采用国家最新发布的电力排放因子或省级电力排

放因子，目前最新发布值为 0.6829tCO2/MWh。 

其中，净购入热力碳排放量（AE 净购入热力）计算方法见公式（5）： 

AE 净购入热力=AD 净购入热力×EF 热力…..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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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D 净购入热量—净购入热力（GJ）； 

EF 热力—热力排放因子（tCO2/GJ），优先采用供热单位提供的实测数据，没有实测数据的

按 0.11t CO2/GJ计。 

（4）固碳产品隐含的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固碳产品隐含的碳排放量（R 固碳），具体见公式（6）： 

R 固碳=∑（ADi固碳×EFi固碳） ….. ….. ….（6） 

式中： 

i———固碳产品的种类（如粗钢、甲醇等）； 

ADi固碳—第 i种固碳产品的产量（t）； 

EFi固碳—第 i种固碳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CO2/t），粗钢为 0.0154t CO2/t，甲醇为 1.375t 

CO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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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章节编制大纲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章节（不仅限于）如下： 

1总则 

1.1评价依据 

国家、地方碳排放管控相关政策、法规以及与项目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指南。 

1.2评价标准 

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关键经济指标，选择合适的碳排放绩效，作为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

标准。 

1.3评价范围 

根据项目碳排放核算边界，确定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4建设项目碳排放政策符合性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相关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的相符性。 

2建设项目碳排放分析 

2.1碳排放源分析 

识别碳排放源，明确建设项目能源结构及各种能源消费量、涉及碳排放的工业生产环节

原辅料使用量、碳回收利用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等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应的排放因子数据，

分析确定建设项目生产运行阶段碳排放类型及排放种类。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还应调

查分析现有项目的碳排放情况。 

2.2碳排放源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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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排放三个方面，核算建设项目

的碳排放量，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还应核算现有项目的碳排放情况。 

2.3碳排放水平评价 

结合项目特点及关键经济指标，根据选取的指标，计算建设项目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

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等碳排放绩效，与同行业碳排放水平及同行业同类先进企业碳排放绩

效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建设项目碳排放水平，并分析项目实施对区域碳排放绩效考核目标可

达性和对区域碳达峰的影响。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应在现状调查基础上，以挖掘现有

项目碳减排潜力为目的，对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碳排放绩效下降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下降率

等进行分析评价，并分析项目实施对区域碳排放绩效考核目标可达性和对区域碳达峰的影响。 

3碳减排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 

3.1拟采取的碳减排措施 

明确提出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碳减排措施。 

3.2碳减排措施的经济技术可行性 

分析论证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碳减排措施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其有效性判定应以同

类或相同措施的实际运行效果为依据，没有实际运行经验的，可提供工程化实验数据。 

4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4.1排放清单及管理要求 

编制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清单，明确其排放的管理要求。 

4.2监测计划 

提出建立碳排放量核算所需参数的相关监测计划和管理台账的要求，明确核算方法中所

需参数的监测、数据记录等质量控制要求。 

5碳排放评价结论 



 

—17— 

从碳排放政策符合性、碳排放情况、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碳排放水平、碳排放管理

与监测计划等方面进行总结，明确建设项目碳排放水平是否可接受的结论。 

 


